TR R AE R T
114# B35 % 2528

% o B AR

E TR A R

o A

TXEE A A (B F R 4)
B (4B G4 o84 )
C (FArE FH L8R A )

roE ok

I kL D (FarE F 8R4 )

ARG A B R TR R AP AT

BN <

O o SR AT = ’éa?%“’ [
k&%é%%oﬁ? HEETEY
ARERNEIR A R S M}f A

SERIERCE. o 2 NS A | B
E
B ]
j}"9';’'3*7“113414’3297‘ IR
*
13
B R

A
%’E%AD&E'-PE%
.

7

Je
)

2 BoA BB AR 0 2
113&55 11p 7= % CE RIS S S R
SRR RS S e 119 F s - F1% R
ﬁjL—f{*'37 B2 R G ARMAE Y R R R r-fc«ﬁ' 3R A FT
1—%96 0 gs AT FIHTEG R A A E“/‘/ﬁ“‘ 4 j\;}v;g
%ﬁ%’ﬁ CFERETOAR SR 2 A REGE Y
?a‘%f;’i—ﬁ@épf MG w1135 11 p Ti23ﬂi‘30/~\ﬁ4k A
A~B-» Cwﬁiﬁ?‘%—? B N £ S I o [EART I A R
114117 13p &% o %* D>113#72 1p I = 97( > R

2
l"] ’ )\ZF{‘E'FF’&\;”’ :_:é
A
d R

%— 7



Fgd S8R E Y € REAGEAE D BT REAGS PRI 0 4P
M FHERAT (- )RS MG 114#72 292 RAIE
FAEPETI29p 287 28Pp :EFMF €0 o RA N Fleh o
2 2Bk B 280 RAMRAF) S A Aw KDY
EAE O BT REERELAAREFL N8P 12p BAR KT
L-f—'??gmﬁ}'}fT“Pm,Lg 26p - (Z)E PE/\%L,P%« i B
;wqm.ﬁﬂDﬁﬁwﬁ%w~a%ﬁ&Awmﬁzwyaﬂm
HEEADAFEFOEER > REX#88p %
2= HE o x2DAMAE > X ?:i%%‘faii{-%&h,%r° =

o B EdRE2Z XA D AER m@*xa iiM

=] Y -

e
=
—\

|
G'Jd\

ﬁﬁaf&»bﬁﬂﬁ—r;q
RS R
B —823 % b EAX
e ”P%Lf%? A
P EE TR R
1iF e midy % 2
o TgED R (F ) 2
B STA 2 v EF&iE
PoREFREAGAE

R L oa - 3R =

-

-

/
N\

Ar}
o jmE e

S 3
i ;T;

A

NN

(“

pilud
=
‘al\» gp‘. |
T R ol
A3
O
T Im
RN
a0
g s
OGS Sl
- 4

W
\\“

(w

1@@;@ & |l

r

(=
b

(Q.

FIC )

o,

L& R}
Sk
AN
¥ (#-:t
S

Sk

f"\\
Ex

W
(I T 0
o @
N W
- T

&
~
0
NS
\rr'

oS oM =k
b
c’4

. S
i
i

-

lé‘at
W

(

—‘33
i A
EF.

4

e
§
ES\ =i
i

5
IR
R
\ (Q,
]
=

N
pd
—\
4=
-—_\\
\Qh"
d~
1
F

A e R
o

&
ol e L
W

iv‘&

. —ab.

&
AR ol
al.

s A

RN .‘3‘*}

~~

\r_ \‘EW
=

ot B
- £

Lo
&~
S

_F‘i

7
~~

dor S
=
&
E g TR
N,
%p, N7
fro

’
S

/

T g (v

o

- ﬁ, N
# g
‘ﬁi$£’
2Ry 2
%)H#?I?? W23

R EAED B

3
7
T,
I8
a)s
>

)

Y]

-

i
% &

A
20

3\}2

o)
o 3
) U
|4
5
S
=
e
~mt
S
=

R OB

4%\-
.
3
==
e
|
|
S
W
\\-

e ke 3O R ,gvv
5
|

i

5*%’

et
EEET
=)
§

-
N

o
=
g
=
0=
;&;1
&
R
L
\\Etﬂ*}(\{)‘%

N

Ky
AF
4 w ey
ol
W3

\\—

TN

>

|

N W

Y S

Q1 =

S THE

W
(“H}
~=ie
-
[Phal

s
I
m



() A EMEnERTRELER > BTUEFFE»
I ERPHY > T I 2 P E2Z A S FEA o el
@Q4~E;Aéﬁ%ﬁéﬂﬁ%’@%ihao$%iﬁ
FEAZE S Lo 2 Lo 2R A R IRE
QR CEY S BEFERA LI E - BET R B
DAL SR BEsFRRR L 2 o B @ ek
20 LR BETHE R 2 4

-

CEA B IR \ *
1144}&&—? F1698 3 T8 7~ A @i b 2 T 2 M
Q:BELE NIES KTJ“EAFﬁYiLiﬂ,E \ ’:".ﬂ::tﬂ% &

i

i ﬁ&@fg imwfa/ﬁii%a%Qﬁﬁﬁ
# o &imﬁ&f@“‘£i EEDE RS S
e ARFMEFDE I A B Cafat iyl
Fail a3 A-B~~CHmaEEIIE 9% Tk p
Wedkiy 4 2 o “*D"113417“154'$3”%%§’5§§.3§:
m%hﬁw%%{n W4E8T B RAFERGTLAR
a0 R AATMHITR N ATRE 0 3114880 12p X B FILA

o2 114297 26p 4o A R 2X LRI ¢ 5 FIRA
&*%ADnua%ﬁ“’iﬂ%#D%fﬁé&%%i@

2

5 RB G ﬁbmﬁé’ﬁﬁ@%%%%ﬂMﬁ%$ﬂ3@

~,

UL AERR C FTIRAER B A %ﬁﬁ%ﬁﬂ%
RE mﬁ'ﬁ"kjaA B~Cz 4 —Qi‘iﬁxli’f }aiﬁ{»
FE2 B E o im0 Bt Rfpt 2 ER B kX
BooNE A E A @ B/ A=

E o~ RFEEEEHITE AT 2 F2E518 0 A el
< o

v H N & 114 = 10 L 16 2

RE E ES ? + A%
P RGZBBRANES o

Yo A Pj;idxik TR FEEBI0P poe A I RA R TR IRA

b
i
mj



L o

% 51,500

16

10

114

TR

$mR



M

ERML

et (114# REF %25250)

A 700

L E000&00% 00p £

2 rL— ¥ 0 200000000055
LELOOROOH 00422 O0000%%

(Iﬁu:z? B¢

R SRR R

F/ ,4,\

2000007 0p £
'”/v\?i Yo— YL 0 20000000005
LA OOFOOH 0022 O0000%5L
(3&«? EQ)
FE AT A ES

A B000#07 00p 2

= ;%_ ¥e— S 2 200000000050
LEOOMOOH 0042 O0000%:

(m Y

e R

D pOO

L R00E07 0p #

b s it 2000000000%

A L FOO0HEO002 OOK00%E 005
e B A R OORO0OH 0048 2 O0000%50

AR00£0200p 2
oS- Sagl 2 20000000005
LAROOOOH00422 O00005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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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52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周春米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Ｂ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Ｃ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Ｄ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即受安置人兒童Ａ、Ｂ、Ｃ准予延長安置參個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兒童Ａ、Ｂ、Ｃ為聲請人兒少保護在案中個案，與案母Ｄ及其同居人Ｅ同住於戶籍地。聲請人社工於民國113年5月11日接獲楓港國小主任及聲請人委託家庭處遇社工轉知案母Ｄ因涉及毒品案件，已於113年4月2日入監服刑，入獄期間兒少均委由案母Ｄ之同居人Ｅ協助照顧，然113年5月11日下午案母同居人Ｅ因酒後多次以手撞擊玻璃，造成手部傷勢嚴重，由鄰居協助通報119送醫治療，因案家僅剩3名兒少且未有相關親屬可提供協助照顧，故通報社政協助。經聲請人社工到場評估同居人Ｅ除酒後情緒失控且有自傷行為，無法適當提供兒少基本生活照顧，且案家無適當可提供照顧之親屬，故於113年5月11日下午23時30分將兒童Ａ、Ｂ、Ｃ進行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繼續及延長安置至114年11月13日在案。案母Ｄ於113年7月1日出看守所後，現持續由台灣世界展望會家庭處遇社工進行家庭處遇服務，相關執行情況如下：(一)維繫親子關係：114年7月至9月原預定安排於7月29日及8月28日進行親子會面，然分別因颱風西南氣流之颱風假，及8月案母頻繁飲酒，多次至住區派出所滋擾，和撥打救護專線等失序行為，於8月12日個人要求至迦樂醫院就醫並住院至9月26日。(二)監護人親職功能與經濟概況：案母Ｄ飲酒頻繁，已影響其個人身心及家庭處遇的執行，包括與案母Ｄ溝通進行心理諮商，原定安排8月8日第2次諮商，案母Ｄ未出席，且多次聯繫均未接聽電話。綜上，具有監護權之案母Ｄ暫無展現出符合家庭處遇計畫目標的技巧與行為，且親職功能待強化，亦無其他親友支持系統提供支持，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為維護兒童Ａ、Ｂ、Ｃ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聲請延長安置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次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亦為同法第57條第1、2項所明定。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真實姓名對照表、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69號民事裁定、本院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戶政個人資料、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枋寮中心安置個案處遇狀況報告書、社團法人屏東縣牽守關懷協會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個案摘要報告、屏東縣政府處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緊急安置通知等件為證。本院審酌案母Ｄ與兒童Ａ、Ｂ、Ｃ均對於本件延長安置無意見，而兒童Ａ、Ｂ、Ｃ現年僅11歲、9歲、7歲，自我保護能力不足，案母Ｄ於113年7月1日出看守所後，迄今經濟狀況仍未穩定，又於114年8月間頻繁飲酒導致行為失序，多次至住所附近派出所滋擾，於114年8月12日至迦樂醫院住院至114年9月26日始出院，期間原定安排的親子會面因颱風假與案母Ｄ住院故未執行，足見案母Ｄ飲酒行為已影響生活及親職能力與身心健康，目前經濟與親職功能無法給予3名兒少穩定之成長環境，案家復無其他適當親屬可提供協助照顧，為確保兒童Ａ、Ｂ、Ｃ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有延長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依據上揭法條規定，聲請延長安置，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附表：
		　　　　真實姓名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252號）



		Ａ　甲○○　　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Ｂ　丁○○　　民國0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Ｃ　乙○○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Ｄ　丙○○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鎮○○里○○路00巷00號
　　　　　　　居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Ｅ　黃○傑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52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周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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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Ｃ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Ｄ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即受安置人兒童Ａ、Ｂ、Ｃ准予延長安置參個月，至民國一

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兒童Ａ、Ｂ、Ｃ為聲請人兒少保護在案中個案

    ，與案母Ｄ及其同居人Ｅ同住於戶籍地。聲請人社工於民國11

    3年5月11日接獲楓港國小主任及聲請人委託家庭處遇社工轉

    知案母Ｄ因涉及毒品案件，已於113年4月2日入監服刑，入獄

    期間兒少均委由案母Ｄ之同居人Ｅ協助照顧，然113年5月11日

    下午案母同居人Ｅ因酒後多次以手撞擊玻璃，造成手部傷勢

    嚴重，由鄰居協助通報119送醫治療，因案家僅剩3名兒少且

    未有相關親屬可提供協助照顧，故通報社政協助。經聲請人

    社工到場評估同居人Ｅ除酒後情緒失控且有自傷行為，無法

    適當提供兒少基本生活照顧，且案家無適當可提供照顧之親

    屬，故於113年5月11日下午23時30分將兒童Ａ、Ｂ、Ｃ進行緊

    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繼續及延長安置至114年11月13日在

    案。案母Ｄ於113年7月1日出看守所後，現持續由台灣世界展

    望會家庭處遇社工進行家庭處遇服務，相關執行情況如下：

    (一)維繫親子關係：114年7月至9月原預定安排於7月29日及

    8月28日進行親子會面，然分別因颱風西南氣流之颱風假，

    及8月案母頻繁飲酒，多次至住區派出所滋擾，和撥打救護

    專線等失序行為，於8月12日個人要求至迦樂醫院就醫並住

    院至9月26日。(二)監護人親職功能與經濟概況：案母Ｄ飲酒

    頻繁，已影響其個人身心及家庭處遇的執行，包括與案母Ｄ

    溝通進行心理諮商，原定安排8月8日第2次諮商，案母Ｄ未出

    席，且多次聯繫均未接聽電話。綜上，具有監護權之案母Ｄ

    暫無展現出符合家庭處遇計畫目標的技巧與行為，且親職功

    能待強化，亦無其他親友支持系統提供支持，故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為維護兒童Ａ、Ｂ、Ｃ人身

    安全及最佳利益，聲請延長安置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

    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

    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

    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

    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

    、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前二項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

    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身體或自由有

    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

    察機關處理。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次按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

    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

    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

    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

    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

    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亦

    為同法第57條第1、2項所明定。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真實姓名對照表、本院11

    4年度護字第169號民事裁定、本院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

    意見單、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戶政個人資料、屏東縣政

    府社會處枋寮中心安置個案處遇狀況報告書、社團法人屏東

    縣牽守關懷協會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個案摘要報告、

    屏東縣政府處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緊急安置通知等件為證

    。本院審酌案母Ｄ與兒童Ａ、Ｂ、Ｃ均對於本件延長安置無意見

    ，而兒童Ａ、Ｂ、Ｃ現年僅11歲、9歲、7歲，自我保護能力不

    足，案母Ｄ於113年7月1日出看守所後，迄今經濟狀況仍未穩

    定，又於114年8月間頻繁飲酒導致行為失序，多次至住所附

    近派出所滋擾，於114年8月12日至迦樂醫院住院至114年9月

    26日始出院，期間原定安排的親子會面因颱風假與案母Ｄ住

    院故未執行，足見案母Ｄ飲酒行為已影響生活及親職能力與

    身心健康，目前經濟與親職功能無法給予3名兒少穩定之成

    長環境，案家復無其他適當親屬可提供協助照顧，為確保兒

    童Ａ、Ｂ、Ｃ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有延長安置之必要。從

    而，聲請人依據上揭法條規定，聲請延長安置，於法尚無不

    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附表：

　　　　真實姓名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252號） Ａ　甲○○　　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Ｂ　丁○○　　民國0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Ｃ　乙○○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Ｄ　丙○○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鎮○○里○○路00巷00號 　　　　　　　居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Ｅ　黃○傑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52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周春米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Ｂ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Ｃ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Ｄ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即受安置人兒童Ａ、Ｂ、Ｃ准予延長安置參個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兒童Ａ、Ｂ、Ｃ為聲請人兒少保護在案中個案，與案母Ｄ及其同居人Ｅ同住於戶籍地。聲請人社工於民國113年5月11日接獲楓港國小主任及聲請人委託家庭處遇社工轉知案母Ｄ因涉及毒品案件，已於113年4月2日入監服刑，入獄期間兒少均委由案母Ｄ之同居人Ｅ協助照顧，然113年5月11日下午案母同居人Ｅ因酒後多次以手撞擊玻璃，造成手部傷勢嚴重，由鄰居協助通報119送醫治療，因案家僅剩3名兒少且未有相關親屬可提供協助照顧，故通報社政協助。經聲請人社工到場評估同居人Ｅ除酒後情緒失控且有自傷行為，無法適當提供兒少基本生活照顧，且案家無適當可提供照顧之親屬，故於113年5月11日下午23時30分將兒童Ａ、Ｂ、Ｃ進行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繼續及延長安置至114年11月13日在案。案母Ｄ於113年7月1日出看守所後，現持續由台灣世界展望會家庭處遇社工進行家庭處遇服務，相關執行情況如下：(一)維繫親子關係：114年7月至9月原預定安排於7月29日及8月28日進行親子會面，然分別因颱風西南氣流之颱風假，及8月案母頻繁飲酒，多次至住區派出所滋擾，和撥打救護專線等失序行為，於8月12日個人要求至迦樂醫院就醫並住院至9月26日。(二)監護人親職功能與經濟概況：案母Ｄ飲酒頻繁，已影響其個人身心及家庭處遇的執行，包括與案母Ｄ溝通進行心理諮商，原定安排8月8日第2次諮商，案母Ｄ未出席，且多次聯繫均未接聽電話。綜上，具有監護權之案母Ｄ暫無展現出符合家庭處遇計畫目標的技巧與行為，且親職功能待強化，亦無其他親友支持系統提供支持，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為維護兒童Ａ、Ｂ、Ｃ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聲請延長安置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次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亦為同法第57條第1、2項所明定。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真實姓名對照表、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69號民事裁定、本院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戶政個人資料、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枋寮中心安置個案處遇狀況報告書、社團法人屏東縣牽守關懷協會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個案摘要報告、屏東縣政府處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緊急安置通知等件為證。本院審酌案母Ｄ與兒童Ａ、Ｂ、Ｃ均對於本件延長安置無意見，而兒童Ａ、Ｂ、Ｃ現年僅11歲、9歲、7歲，自我保護能力不足，案母Ｄ於113年7月1日出看守所後，迄今經濟狀況仍未穩定，又於114年8月間頻繁飲酒導致行為失序，多次至住所附近派出所滋擾，於114年8月12日至迦樂醫院住院至114年9月26日始出院，期間原定安排的親子會面因颱風假與案母Ｄ住院故未執行，足見案母Ｄ飲酒行為已影響生活及親職能力與身心健康，目前經濟與親職功能無法給予3名兒少穩定之成長環境，案家復無其他適當親屬可提供協助照顧，為確保兒童Ａ、Ｂ、Ｃ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有延長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依據上揭法條規定，聲請延長安置，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附表：
		　　　　真實姓名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252號）



		Ａ　甲○○　　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Ｂ　丁○○　　民國0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Ｃ　乙○○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Ｄ　丙○○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鎮○○里○○路00巷00號
　　　　　　　居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Ｅ　黃○傑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52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周春米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Ｂ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Ｃ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Ｄ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即受安置人兒童Ａ、Ｂ、Ｃ准予延長安置參個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兒童Ａ、Ｂ、Ｃ為聲請人兒少保護在案中個案，與案母Ｄ及其同居人Ｅ同住於戶籍地。聲請人社工於民國113年5月11日接獲楓港國小主任及聲請人委託家庭處遇社工轉知案母Ｄ因涉及毒品案件，已於113年4月2日入監服刑，入獄期間兒少均委由案母Ｄ之同居人Ｅ協助照顧，然113年5月11日下午案母同居人Ｅ因酒後多次以手撞擊玻璃，造成手部傷勢嚴重，由鄰居協助通報119送醫治療，因案家僅剩3名兒少且未有相關親屬可提供協助照顧，故通報社政協助。經聲請人社工到場評估同居人Ｅ除酒後情緒失控且有自傷行為，無法適當提供兒少基本生活照顧，且案家無適當可提供照顧之親屬，故於113年5月11日下午23時30分將兒童Ａ、Ｂ、Ｃ進行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繼續及延長安置至114年11月13日在案。案母Ｄ於113年7月1日出看守所後，現持續由台灣世界展望會家庭處遇社工進行家庭處遇服務，相關執行情況如下：(一)維繫親子關係：114年7月至9月原預定安排於7月29日及8月28日進行親子會面，然分別因颱風西南氣流之颱風假，及8月案母頻繁飲酒，多次至住區派出所滋擾，和撥打救護專線等失序行為，於8月12日個人要求至迦樂醫院就醫並住院至9月26日。(二)監護人親職功能與經濟概況：案母Ｄ飲酒頻繁，已影響其個人身心及家庭處遇的執行，包括與案母Ｄ溝通進行心理諮商，原定安排8月8日第2次諮商，案母Ｄ未出席，且多次聯繫均未接聽電話。綜上，具有監護權之案母Ｄ暫無展現出符合家庭處遇計畫目標的技巧與行為，且親職功能待強化，亦無其他親友支持系統提供支持，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為維護兒童Ａ、Ｂ、Ｃ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聲請延長安置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次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亦為同法第57條第1、2項所明定。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真實姓名對照表、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69號民事裁定、本院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戶政個人資料、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枋寮中心安置個案處遇狀況報告書、社團法人屏東縣牽守關懷協會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個案摘要報告、屏東縣政府處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緊急安置通知等件為證。本院審酌案母Ｄ與兒童Ａ、Ｂ、Ｃ均對於本件延長安置無意見，而兒童Ａ、Ｂ、Ｃ現年僅11歲、9歲、7歲，自我保護能力不足，案母Ｄ於113年7月1日出看守所後，迄今經濟狀況仍未穩定，又於114年8月間頻繁飲酒導致行為失序，多次至住所附近派出所滋擾，於114年8月12日至迦樂醫院住院至114年9月26日始出院，期間原定安排的親子會面因颱風假與案母Ｄ住院故未執行，足見案母Ｄ飲酒行為已影響生活及親職能力與身心健康，目前經濟與親職功能無法給予3名兒少穩定之成長環境，案家復無其他適當親屬可提供協助照顧，為確保兒童Ａ、Ｂ、Ｃ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有延長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依據上揭法條規定，聲請延長安置，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附表：

　　　　真實姓名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252號） Ａ　甲○○　　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Ｂ　丁○○　　民國0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Ｃ　乙○○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現安置中) 　　　　　　　送達代收人詳卷 Ｄ　丙○○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鎮○○里○○路00巷00號 　　　　　　　居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Ｅ　黃○傑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村00鄰里○00○0號 











